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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KC13-2021-0012

丽人社〔2021〕126 号

丽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丽水市财政局

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丽水市交通运输局

丽水市水利局 国家税务总局丽水市税务局

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国家税务总局丽水市各县（市、区）税

务局：

丽 水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

丽 水 市 财 政 局

丽 水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
丽 水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
丽 水 市 水 利 局
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丽 水 市 税 务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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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维护建设项目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权益，促进安全生产，根

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

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4〕103 号）、《关于铁路、公路、水利、

能源、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8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建

设项目工伤保险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推进参保扩面。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承建房屋建

筑、市政基础设施、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、装饰装修及铁路、公路、

水运、水利、能源、机场、轨道交通（包括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和拆

除等）等建设项目（标段，下同）的施工企业（施工总承包单位，

下同）均应依法参加工伤保险，缴纳工伤保险费。施工企业相对固

定的职工，在其企业注册登记地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，建设项

目使用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的流动就业从业人员（包括专业承包单

位、劳务分包单位从业人员），应以项目为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参加

工伤保险。已在施工企业、专业承包单位、劳务分包单位按用人单

位参保的职工不再纳入建设项目参保范围。

二、合理确定缴费标准。以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，

按项目工程总造价（中标价或合同金额）的一定比例缴费。

基准缴费比例按照总造价中人工成本占比和统筹区五类行业

基准费率之积确定。其中，人工成本占比按15%确定。根据现行行

业基准费率规定，统筹区上年度基金支付能力在8个月以下的，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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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缴费比例为2.4‰；统筹区上年度基金支付能力在8个月以上的，

基准缴费比例为1.65‰。行业基准费率如有调整，基准缴费比例

相应调整。

施工企业上年度在本市竣工（交工、完工，下同）项目基金

待遇总支出占对应项目缴纳工伤保险费总额度的比例（以下简称

支缴率）出现下列情况，本自然年度内新参保建设项目缴费比例

按以下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支缴率为 80%-150%或上年度无竣工项目的，执行基

准缴费比例。

（二）支缴率为 80%以下的，下浮至基准缴费比例的 80%执行。

（三）支缴率为150%-200%的，上浮至基准缴费比例的120%执行。

（四）支缴率为200%以上的，上浮至基准缴费比例的150%执行。

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年初核定各施工企业上年度竣工项

目支缴率，待遇支出统计截止上年度 12 月底，截止期后一个

年度内有新增待遇支出的，待遇支出纳入施工企业当年度竣工项

目支缴率核算。

三、加强参保动态管理。施工企业应当在申请施工许可证或

办理开工备案手续前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，项目内部专业承包

单位、劳务分包单位不得单独参保。建设项目因增加、减少工程

量或其他原因导致决算金额与中标价或合同金额存在差额，施工

企业应在决算后 30 日内凭相关材料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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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缴费比例办理补缴或退费。建设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应在每季度

结束后及时向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推送季度竣工项目信息。

四、规范开展业务经办。施工企业应当在参保期限内对全部

按建设项目参保人员实施动态实名制管理，按规定做好用工登记

工作，在开工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建设

项目工伤保险花名册。施工过程中发生人员增减变化或未申报花

名册人员发生事故伤害的，应及时补充申报。建设项目工伤保险

待遇中，以本人工资作为计发基数的，按照工伤发生时上年度浙

江省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加权平均工资核定。已在施工企

业、专业承包单位、劳务分包单位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职

工，其工伤认定、待遇标准等以用人单位参保执行。

五、防范化解基金风险。各级人力社保、财政部门要加强工

伤基金的定期测算分析，加大基金预测、预警和风险研判力度，

针对基金情况及时采取申请省级调剂金、安排财政补贴等形式，

保障基金支付安全，防范基金运行风险。

六、深化协作联动机制。各职能部门要加强数据互联互通，

建立健全建设项目备案审批、开工竣工、参保缴费、安全生产等数

据共享机制，为推进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工作提供保障。各统筹区要

依托工伤预防联席会议制度，建立健全人力社保、应急管理、工会、

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基础数据分析比对、工伤隐患排查整改、示范引

领和奖惩激励、宣传培训和信息交流、工作成效考核评价等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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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工伤预防领域推动形成更高水平、更高效率的部门协作。

七、持续推进政策宣传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要会同各部门积

极开展建设项目工伤政策宣传和培训，运用各类形式和载体，充

分宣传建设项目工伤保险“个人不缴费、项目全参保、干活要打

卡、咨询找社保”的特点，提升建设项目施工企业和从业人员的

工伤保险意识，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以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丽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丽水市财政局

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丽水市交通运输局

丽水市水利局 国家税务总局丽水市税务局

2021 年 12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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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养老保险服务中心

丽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12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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